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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 雄 市 稅 捐 稽 徵 處 稅 務 專 欄 
  

一、問：請問什麼是土地增值稅？ 

答：土地增值稅係就已規定地價之土地，於土地所有權移轉的時候，

按照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之賦稅；所謂土地漲價總數額是指土地

移轉時之申報移轉現值，減去取得時之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

價及土地所有權人為改良土地已支付之全部費用後之餘額。 

二、問：土地增值稅的納稅義務人為何？ 

答： 

項 目  納 稅 義 務 人  

土地為有償移轉時  原所有權人  

土地為無償移轉時  取得所有權人  

土地設定典權時  出典人  

信託土地有償移轉或設定典權時  受託人  

信託土地歸屬時  歸屬權利人  

三、問：請問以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要具備什麼要件？ 

答：自用住宅用地移轉時，有二項適用 10%優惠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之

規定，其適用條件分述如下： 

（一）一生一次優惠稅率： 

1.地上房屋為土地所有權人本人或其配偶、直系親屬所有，且

在該筆土地上辦竣戶籍登記。 

2.土地出售前 1年內無出租或供營業使用。 

3.一人僅適用一次。 

4.出售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3 公畝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7

公畝部分。 

5.自用住宅建築工程完成未滿 1 年者，其房屋評定現值須超過

所占基地公告土地現值 10%。 

（二）一生一屋優惠稅率： 

土地增值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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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必先適用一生一次優惠稅率後，才能適用；無限制適用次數。 

2.出售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1.5 公畝或非都市土地未超過 3.5

公畝部分。 

3.出售時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，無該自用住宅

以外之房屋（含信託財產）。 

4.出售前持有該土地 6年以上。 

5.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於土地出售前，在該地

設有戶籍且持有自用住宅連續滿 6年。 

6.出售前 5年內，無出租或供營業使用。  

四、問：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坐落土地移轉，能否適用土地增值稅自用住宅

用地稅率？ 

答：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坐落土地出售，如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、直

系親屬為該房屋稅籍登載之納稅義務人並於該地設立戶籍，且土地

出售前一年內無出租、無供營業使用，可檢附地政機關核發之建築

改良物勘查結果通知書或建物測量成果表(圖)，申請按自用住宅用

地稅率核課土地增值稅。 

未辦理保存登記或無使用執照房屋，如尚未設立房屋稅籍，應先至

稅捐稽徵機關申請設立房屋稅籍；但要特別提醒土地所有權人，新

設籍之房屋，其評定現值不及所占基地公告土地現值 10%者，須

於房屋設立稅籍滿一年以後，才能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

增值稅。 

五、問:實價登錄的實施，是否會影響土地增值稅的核課呢? 

答:政府為了推動居住正義、促進不動產交易價格透明化並健全不動產

交易市場，增列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相關作業，民眾於 101 年 8 月

1 日起，不論自行購買或委託仲介業、地政士買賣不動產，都需要

在完成移轉登記 30 日內，向主管機關(以高雄市為例，主管機關為

高雄市各地政事務所)申報登錄土地及建物成交案件實際資訊，以改

善現行不動產成交案件買方與賣方資訊不對稱的情形。實價登錄的

資料，僅提供給民眾購屋、買屋時作參考，避免民眾因資訊不對等，

而造成不動產價格波動情形，而已登錄之不動產交易價格資訊，在

相關配套措施未完全建立並完成立法前，不會作為土地增值稅的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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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依據。 


